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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障碍医疗保险政策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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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我国医疗保险政策对精神障碍的保障情况。方法：采用文件分析法，分析全国７９个
城市医疗保险政策中涉及精神障碍的政策信息。结果：目前，医保政策中对于精神障碍的特殊政策保障水平

因区域、险种不同有较大差异，特殊政策以保障门诊为主，３０．４％的地区尚无任何针对精神障碍的特殊医保政
策，但现有资料尚难以评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需要及各地医保的实际保障水平。结论：现有医保政策

可能在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等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不同区域、不同险种间的待遇差异需要进一步缩小，其

补偿水平是否合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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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障碍包括从精神分裂症到神经症等一系列

精神功能失调的疾病①，虽然较少造成死亡，但精神

障碍患病率较高、疾病负担较重，对人群的健康造成

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发

现，浙江省（２００１年，１５岁及以上成人）、河北省

（２００４年，１８岁及以上成人）和深圳市（２００５年，１８

岁及以上成人）精神疾病时点患病率分别为

１７．２７％、１６．２４％和２１．１９％。其中，重型精神疾病

患病率在１％左右（浙江１．０８％，河北１．０９％），包括

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障

碍四种疾病。［１］

精神障碍也是造成疾病负担的重要疾病。１９９０

６４



①

作者简介：梁笛，女（１９８８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医疗保险、精神卫生。Ｅｍａｉｌ：ｌｅｓｌｅｙ２００７１２６６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通讯作者：应晓华。Ｅｍａｉｌ：ｘｈｙｉｎｇ＠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在精神医学中，“精神障碍”是目前最常用的表述。这个概念较为广泛，既包括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又包括

神经症等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但是在各项流行病学研究中，所调查的精神障碍的种类可能不同，表述也不同。各地医保政策

往往笼统表述为“精神病”，但实际上这类政策中的“精神病”可能包括精神分裂症、单相抑郁、双相障碍等多种疾病，属于精神

障碍中较为严重的疾病。所以本文较难对该概念进行统一，尤其是引述其他研究和政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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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ＷＨＯ和世界银行在全球疾病负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ＢＤ）研究中发现，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

总负担的１０．４％。在１９９８年的 ＧＢＤ调查结果中，

神经精神疾病占１１．５％，在我国疾病负担排名中位

居首位，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恶性肿瘤等疾

病。［２］而 ＷＨＯ预测，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全体疾病负担

中，神经精神疾病和自杀导致的疾病负担比例将

达２０．２％。［３］

２１世纪初，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精神障

碍的治疗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是精神障碍患者

中的“三无”患者，即无法定抚养人和赡养人、无劳

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患者，其生活、就医问题更为

严重。［４］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

立，精神障碍患者理论上已被纳入各地医保，但精

神障碍，尤其是重型精神障碍往往为慢性病程，其

住院时间长，需要长时间维持治疗甚至终身治疗，

且收入较低甚至丧失劳动能力。部分地区针对精

神障碍患者的特点，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但是关

于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医疗保障现状尚无系统研究。

由于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较严重的精神障碍

患者的医疗负担较为严重，各地医疗保险所定义的

“精神病”也主要是包括这些疾病，所以本文中主要

讨论的是这些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医疗保障

情况。

１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文件分析法，选取东、中、西部７９个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城市作为样本（表１），

分析其医疗保险及其他相关政策中对于精神疾病的

特殊政策。在各地政府网站上查找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其他相关政策中对于精神病的

特殊规定，并汇总分析。

表１　东、中、西部地区样本城市数量（个）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直辖市 １ ０ １ 　２

省会城市 ６ ６ ９ ２１

地级市／自治州 ２２ １６ １８ ５６

合计 ２９ ２２ ２８ 　７９

２研究结果

２．１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保障覆盖情况

在我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初步实现全民覆盖

前，精神障碍人群，特别是重型精神病患者的医疗保

险覆盖情况较差。安徽省某专科医院的调查显示，

２００４年该院出院１５０９人次，其中８２．７７％为非医保

患者，在１７．２３％的医保患者中，个人支付费用占总

医疗费用的３３．８８％。［５］近年来，城乡各医疗保险覆

盖面和待遇水平均有显著提升，精神障碍人群的医

保覆盖情况可能有较大改善，但尚无研究确切报道

该人群的实际医疗保障情况。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

学主要还在讨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７］，对于该人群

就医、参保等方面，尚无专门的研究。

２．２我国精神疾病医疗保险政策的分布情况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组成。不同地区及不同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保障

水平有较大差异，精神疾病医疗保险政策也是如此。

２．２．１地区分布

在被调查地区中，有近 １／３的地区没有专门针

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医疗保险政策，有约１／５地区

的三大医疗保险均有涉及精神病的特殊政策；并且，

各地政策差异较大，西部完全没有相关特殊政策的

城市所占比例要高于东部和中部；东部三大保险均

有特殊政策的城市所占比例则高于中部和西部

（表２）。

表２　三种基本医疗保险中涉及精神疾病政策的

城市数量及构成（个，％）

均没有 １种 ２种 ３种 合计

东部 ４（１３．８） ６（２０．７） １１（３７．９） ８（２７．６） ２９（１００．０）

中部 ６（２７．３） ６（２７．３） ５（２２．７） ５（２２．７） ２２（１００．０）

西部 １４（５０．０） ４（１４．３） ５（１７．９） ５（１７．９） ２８（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３０．４） １６（２０．３） ２２（２７．８） １７（２１．５） ７９（１００．０）

２．２．２保险类型分布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险种。根据

患者职业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可能参加不同医疗保

险。因而，各个险种均有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相关

政策，但由于筹资水平有差异，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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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待遇也有较大差异。

（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中，对精神疾病

有特殊政策的城市为４１个，占５１．９％，覆盖比例在

三大医疗保险中最高。但各地差异较大，有特殊政

策的城市，东部和中部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５．２％

和５９．１％，大于西部地区的４２．９％。东、中、西部共

３９．２％的地区将精神疾病仅纳入门诊特殊病种进行

补偿，１０．１％的地区仅对住院报销有特殊规定，仅有

２．５％的地区特殊政策兼顾了门诊和住院（表３）。

表３　东、中、西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精神疾病特殊政策分布（个，％）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有特殊政策 １６（５５．２） １３（５９．１） １２（４２．９） ４１（５１．９）

其中：仅纳入门诊

特殊病种
１２（４１．４） １０（４５．５） ９（３２．１） ３１（３９．２）

　　 仅有住院报销 ４（１３．８） ２（９．１） ２（７．１） ８（１０．１）

　　 兼顾门诊和住院 ０ １（４．５） １（３．６） ２（２．５）

（２）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在各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对精神疾病

有特殊政策的城市为３９个，占４９．３％，覆盖比例与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持平。但仍有明显的地

区差异，有特殊政策的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所

占比例分别为 ６５．５％和 ４５．５％，大于西部地区的

３５．７％。东、中、西部共４０．５％的地区将精神疾病仅

纳入门诊特殊病种进行补偿，６．３％的地区仅对住院

报销有特殊规定，仅有２．５％的地区特殊政策兼顾了

门诊和住院（表４）。

表４　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精神疾病特殊政策分布（个，％）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有特殊政策 １９（６５．５） １０（４５．５） １０（３５．７） ３９（４９．３）

其中：仅纳入门诊

特殊病种
１６（５５．２） ６（２７．３） １０（３５．７） ３２（４０．５）

　　 仅有住院报销 ３（１０．３） ２（９．１） ０ ５（６．３）

　　 兼顾门诊和住院 ０ ２（９．１） ０ ２（２．５）

　　（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对精神疾病有特殊政

策的城市为３１个，占３９．２％，覆盖比例低于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地区差

异仍较大，有特殊政策的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所占比例为５５．２％和３６．４％，大于西部的２５．０％。

东、中、西部共有３１．６％的地区将精神疾病仅纳入门

诊特殊病种进行补偿，２．５％的地区仅对住院报销有

特殊规定，仅有３．８％的地区的特殊政策兼顾了门诊

和住院（表５）。

表５　东、中、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精神疾病特殊政策分布（个，％）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有特殊政策 １６（５５．２） ８（３６．４） ７（２５．０） ３１（３９．２）

其中：仅纳入门诊

特殊病种
１３（４４．８） ７（３１．８） ６（２１．４） ２５（３１．６）

　　 仅有住院报销 １（３．４） ０ １（３．６） ２（２．５）

　　 兼顾门诊和住院 ２（６．９） １（４．５） ０ ３（３．８）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对精神疾病医疗保险的特

殊政策，存在地区之间和保险种类之间的双重差

异。从特殊政策的整体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

有较高比例的城市对精神疾病做出了特殊的规定。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中对精神疾病做出特殊规定的比例，比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要高。

２．３我国精神疾病医疗保险补偿的特点

２．３．１门诊补偿为主

在各地对精神疾病的特殊政策中，门诊补偿最

为普遍。各地政策的表述虽然各不相同，如门诊大

病、门诊特殊病种、慢性病等，但都是对精神疾病门

诊费用进行补偿。与恶性肿瘤、白血病等重大疾病

相同，患者需经过指定机构或慢性病委员会鉴定后，

方可享受该优惠政策。根据各地政策，患者发生的

符合规定的费用在起付线和封顶线之间的部分，可

按一定比例由统筹基金报销。例如安徽芜湖的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即采用此种方式对患者进行补偿，规

定起付线为：一级医院１００元，二级医院３００元，三级

医院５００元；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报销比例为：一级医

院７０％，二级医院６５％，三级医院６０％；最高支付限

额为８万元。大部分有特殊政策的地区均采用类似

的门诊大病政策。

２．３．２住院补偿较少，兼顾门诊和住院的补偿更少

全国仅有极少数地区的医保政策对精神病患者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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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政策中兼顾了门诊和住院。具体政策主要包

括：取消住院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

等。取消住院起付线较为常见，如辽宁省沈阳市的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有个别地区利用医保以外的

资金为患者提供综合性的保障，如江苏省南京市，精

神病患者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免收住院起付部分，

其个人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由大病救助基金、用人

单位、个人各支付三分之一。

２．４我国精神疾病保障水平的差异分析

从具体的待遇水平来看，各地各类医保特殊政

策的待遇水平在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

上均有较大差异。

２．４．１不同地区医疗保险待遇水平的差异

待遇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江苏泰州，其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精神分裂症（不包括单纯型）、情

感性精神病相关的符合医疗保险范围的门诊诊疗费

用按实结报，年最高限额９６００元（８００元／月），限额

以上部分报销比例下浮１０％。而待遇水平相对较低

的地区，如安徽合肥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中规

定，精神病的门诊特殊病治疗费用每个参保年度医

疗保险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１０００元，而合肥的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规定，精神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仅为

１２５元。

２．４．２同一地区不同险种待遇水平的差异

在部分三种医疗保险具有针对精神疾病特殊政

策的地区，不同险种间的待遇水平也有较大差异。

例如，位于西部的陕西省宝鸡市的三种医疗保险均

对精神病规定了特殊政策，且都采取了门诊大病的

补偿形式对患者进行补偿。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中，明确界定了精神疾病的种类为“精神分裂症”，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仅表述为

“精神病”。该市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规定，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门诊药物和治疗报销比例为７０％，年最

高支付限额为２４００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规定精

神病的门诊报销比例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同，但

最高限额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最高限额的５０％，即

为１２００元。而该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定，精神

病患者每年可享受门诊定额报销５００元。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于纳入精神病范畴的疾

病定义也不同。一部分地区明确表述为“精神分裂

症”，部分地区仅表述为概念较为模糊的“精神病”。

根据各地的政策细则，“精神病”一般都包括精神分

裂症，此外，一些地区还包括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

障碍、强迫症等。所以，各地除待遇水平的差异外，

还存在疾病界定的差异。

３讨论

３．１制定精神疾病医疗保险的特殊政策具有重要

意义

３．１．１适应精神疾病的治疗模式

针对门诊的特殊政策适应了目前精神疾病的治

疗模式。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等在病情较严重的

急性期需要住院治疗，但出院后仍需长期门诊治疗

和社区康复。所以，目前医保将门诊治疗纳入报销

范围，有利于患者的长期治疗。另外，精神分裂症等

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均较为稳定，但是情感

障碍、神经症等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可能受到社会因

素的影响。［９］部分地区已把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纳入

特殊政策的保障范围，这也适应了卫生服务需求的

变化。

目前，我国重型精神障碍的治疗仍以住院为主，

社区治疗、康复和管理尚未发展完善。但社区治疗

和康复可能是今后的主要治疗模式［１０］，条件成熟时，

医保政策也需要对社区治疗的模式进行适当倾斜。

３．１．２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与大多数慢性疾病相似，精神疾病具有迁延难

愈、疾病负担沉重的特点。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起病

于青年时期，可反复发作，故患者就医的经济负担较

为沉重。［８］目前大部分地区将精神病纳入慢性病、大

病或特殊病种的范畴，其特殊政策多与其他慢性病，

如糖尿病、心力衰竭、慢性肾衰等类似。这样的特殊

政策有其合理性，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此外，少

部分重型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社会功能受到严重损

坏，住院时间长，经济收入低，治疗费用负担特别沉

重，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正

常治疗。

另外，医疗保障可能会鼓励患者及家属寻求医

疗服务。精神障碍目前治疗率较低，主要因为社会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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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极其严重，大众对精神病的认知不足，部分患者

自知力缺乏，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差等。［１１］所以，针

对精神病的医保特殊政策在经济上能提高精神卫生

服务的可及性，促进患者及其家庭主动寻求医疗服

务，减少潜在的社会危害。

３．２不同地区和医疗保险类型的待遇差距有待弥合

目前精神疾病医疗保险待遇差距主要表现在：

不同地区之间，三种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筹资与保

障水平存在差异；各地针对精神病患者医疗保险的

特殊政策存在差异，如补偿范围和待遇水平；各地对

于特殊政策保障范围内的精神疾病种类也有不同界

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各地三种医保的筹资保障

水平的制约。约１／３的地区没有任何关于精神病的

特殊政策，其中西部地区没有相关政策的地区比例

最大。部分地区尚无门诊大病统筹政策，也就不可

能有专门针对精神病的门诊统筹政策了。这种差距

的缩小需要依靠三种医疗保险及各地保障水平的整

体发展，以及各地对于精神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３．３不同医疗保险关于精神疾病的补偿水平是否合

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缺乏精神障碍患者群体的医保覆盖资料，

以及当前该群体在各地各级医院就医的费用资料，

目前尚难评估不同医疗保险对于精神疾病的补偿水

平是否合理。（１）本研究选取的７９个城市是全国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城市，都是三大医保制

度较为完善的地区。所以，结果中特殊政策的保障

水平可能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２）各地区间医

保待遇水平与卫生服务费用差异较大，因而要讨论

各地保障水平是否合理，需要针对各地情况分别讨

论。但各地精神卫生的费用资料较少，所以难以进

一步评估。（３）全国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医疗保险

覆盖水平未知，所以难以精确评估现有医保特殊政

策覆盖人群及其受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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